
盈江县2017/2018年度香料烟
育苗补助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德宏州2018年烟叶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择优布局、提质增效、创新发展”的工作方针，“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的发展意识，坚持“稳固提升老烟区，培育发展新烟区”的工作思路。根据全县香料烟面积难以落实和生产节令时间较紧的实际情况， 2017/2018年度香料烟育苗工作采取专业化育苗、商品化供苗和常规集中育苗方式。为确保完成种植计划，实现烟叶收购目标，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市场、质量、规范”工作方针。按照全县计划种植1600亩，指令性收购烟叶4000担的目标任务，引入市场机制，强化监督考核，不断提高育苗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确保政策宣传执行与组织管理到位，严格计划管理，规范育苗技术措施，全面实施香料烟生产减工增效。通过“规模化种植、专业化育苗，商品化供苗”，确保在最佳节令播种、在最佳节令移栽。
二、补助标准
根据供苗种植面积直接补助200元/亩，实施漂浮育苗的烟区，补助育苗业主；实施常规育苗的烟区，补助烟农。
三、资金来源及分配
依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2015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的补充通知》文件，从州级涉烟2016年转移支付资金中列支32万元，对香料烟漂浮育苗和常规育苗进行补助。各植烟乡镇资金分配如下：太平镇10万元，平原镇6万元，旧城镇2万元，弄璋镇12万元，新城乡2万元。具体补助以实际种植考核为准。
四、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一）组织机构。为确保2017/2018年度香料烟育苗任务圆满完成，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香料烟育苗工作领导小组，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姜加刘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许庆龙  县农业局局长
余顺团  县财政局局长 

         黄加如  县农业局副局长        

    成  员: 朗其生  平原镇人民政府镇长
         郗承磊  弄璋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学军  太平镇人民政府镇长
         武学助  旧城镇人民政府镇长
         龚实宝  新城乡人民政府乡长
车  禹  云南省香料烟公司盈江生产部部长
领导小组下设5个工作组，分别是：
第一组：平原镇
    组  长：雷自泽  平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副组长：姜昌能  县派工作队队长
            思永宪  平原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段开伟  太平收购站站长 

    成员由县派工作队队员、农业服务中心成员、收购站技术员组成，负责抓好平原镇香料烟育苗工作。
第二组：弄璋镇 

    组  长：线老坚  弄璋镇副镇长
    副组长：寸守云  县派工作队队长 

        段培林  弄璋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杨志怀  弄璋收购站站长 

成员由县派工作队队员、农业服务中心成员、收购站技术员组成，负责抓好弄璋镇香料烟育苗工作。
    第三组：太平镇
    组  长：周  选  太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副组长：姜昌能  县派工作队队长
        高幻美  太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段开伟  太平收购站站长  

成员由县派工作队队员、农业服务中心成员、收购站技术员组成，负责抓好太平镇香料烟育苗工作。
    第四组：旧城镇
    组  长：叶升云  旧城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副组长：姜昌能  县派工作队队长
        李正能  旧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杨兴有  旧城收购站站长  

   成员由县派工作队队员、农业服务中心成员、收购站技术员组成，负责抓好旧城镇香料烟育苗工作。
    第五组：新城乡
    组  长：李申科  新城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副组长：寸守云  县派工作队队长
        孙体爱  新城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杨兴有  旧城收购站站长  

    成员由县派工作队队员、农业服务中心成员、收购站技术员组成，负责抓好新城乡香料烟育苗工作。
（二）部门工作职责
县财政局：县财政局负责将资金划拨到县烟办。
    县烟办：制定细化的实施方案，对资金进行管理；负责对报销手续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审核，并将款项支付到植烟乡镇；建立专账对资金进行管理，设立专门会计账簿，进行明细核算，对所辖区域所有原始凭证等会计档案资料进行保管，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请示汇报专业化育苗，商品化供苗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县农业局抽调业务骨干、派出工作队到各植烟乡镇协助工作，按照县农业局和乡镇的安排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香料烟公司盈江生产部：配合县烟办细化具体实施方案，保证育苗物资及时到位；做好技术指导培训和检查考核工作。各育苗点必须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监督育苗业主规范操作和育苗技术的指导服务工作，对移栽面积进行监督核查。
各植烟乡镇：一是负责本乡镇合同种植面积规划和商品化育苗工作的落实，选择提供育苗场地，协调好育苗场地所需水源；二是做好本辖区内的育苗业主筛选承包工作和管理工作，协助育苗业主做好烟苗育苗供苗工作，对育苗业主进行监督管理；三是根据烟农的种植合同面积，确定育苗数量、供苗时间和供苗数量。 

育苗业主：按照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的《2017年香料烟专业化漂浮育苗合同》及《2017年香料烟种植供苗协议》约定条款严格履行职责；育苗物资必须从烟站调购，服从烟站技术人员的指导，规范操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培育出壮苗供烟农移栽。
烟农：在各植烟乡镇规定的时间内，根据种植合同数量订购育苗业主的相应烟苗，保证最佳节令移栽。
五、考核方法
（一）生产节令：根据生产安排意见在节令内完成漂浮、常规育苗及移栽种植任务，以香料烟公司核实面积为准进行补助。
    （二）未能完成种植任务的乡镇，育苗业主造成的损失，由乡镇负责解决直补200元/亩，县烟办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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